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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物名稱圖  示 地物名稱

花    圃

棚(臨時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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雜    林

擋 土 牆

圖  示地物名稱

精 導 點

停 車 場

空    地

獨立高程點

變更翠峰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
（第三次通盤檢討）圖

絲

比例尺：一千分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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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

鐵

圖  示

牆圍

旱    田

導 線 點

水    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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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類 界

房    屋

建築中房屋

電 力 桿

三 角 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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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 畫 圖 例

旅遊服務中心區

高山植物園

保護區

機關用地

車站用地

停車場用地

綠地用地

道路用地

計畫範圍線

地 形 圖 例

服

機

站

停

綠

服二

機

機

機

機

變 更 圖 例

變更旅遊服務中心區為第一種旅遊服務中心區

變更保護區為第二種旅遊服務中心區

變更保護區為機關用地

變更機關用地為保護區

變更車站用地為保護區

變更停車場用地為露營區

變更非都市土地為機關用地

服一

變1案：調整計畫年期
變2案：調整計畫範圍與面積
變8案：刪除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(主細拆離)

註：本計畫圖未指明變更部分，應以原計畫內容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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